乌农科发〔2025〕88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:刘正湃　
乌兰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关于

《乌兰浩特市2025年培训项目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
市政府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就业促进行动要求,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,现计划实施乌兰浩特市2025年培训项目，对96名脱贫户（乌兰哈达镇14人、义勒力特镇30人、葛根庙镇11人、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37人、新城办事处4人）开展农业生产技术、无人机使用、电子商务、手工艺品制作、面点制作、养殖业技术等方面的技能培训。项目总投资55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治区衔接资金。现将《乌兰浩特市2025年培训项目实施方案》随文呈报。
恳请市政府予以批复。

附件：乌兰浩特市2025年培训项目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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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乌兰浩特市2025年培训项目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农牧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内农牧帮扶发 〔2025〕 127号 )文件精神,针对当前脱贫人口面临的压力，开展就业技能培训，更好地发挥就业对增收的积极作用。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项目实施必要性、可行性

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。开展多元化技能培训，既能提升脱贫户农业生产、养殖技术等传统领域能力，又能依托无人机操作、电商运营等新业态拓宽就业路径，助力产业升级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乌兰浩特市2025年培训项目。
（二）资金主管部门：市农牧和科技局（乡村振兴局）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单位：市农牧和科技局（乡村振兴局）。

（四）实施地点：乌兰浩特市各镇（园区）、涉农办事处。
（五）建设性质：新建。

（六）项目类型：就业培训。

（七）受益对象：乌兰浩特市脱贫人口。
（八）培训内容和规模 

1.农业生产技术培训。涵盖种植技术、养殖技术、病虫害防治、土壤肥料、节水灌溉、大棚种植技术、农业机械化等方面，共有96人参与；

2.无人机使用培训。涵盖基础认知、操控培训等方面，共有96人参与；

3.电子商务培训。涵盖电商直播、电商理论、实训操作等方面，共有96人参与；
4.手工艺品制作培训。共有96人参与；    

5.面点制作培训。共有96人参与；   

6.养殖业技术培训。共有96人参与；

（九）项目资金规模及来源：55万元，全部为自治区2025年衔接资金。

（十）项目负责人：韩香玉。

（十一）时间进度
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培训期限计划为14天，自2025年6月15日至2025年6月28日。具体进度安排情况如下：
1.2025年6月15日，开班仪式与红色主题教育；
2.2025年6月16日—2025年6月19日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；

3.2025年6月20日，无人机使用培训；

4.2025年6月21日—2025年6月24日，养殖业技术培训；    

6.2025年6月25日农业生产技术培训；   

7.2025年6月26日，手工艺品制作与电子商务培训培训；

8.2025年6月27日，面点制作培训；

9.2025年6月28日，涉农法律法规培训与结课考试。
（十二）项目成本估算

	序号
	单项工程名称
	总造价（元）

	1
	农业生产技术培训
	190000

	2
	无人机使用培训
	60000

	3
	电子商务培训
	60000

	4
	手工艺品制作培训
	30000

	5
	面点制作培训
	30000

	6
	养殖业技术培训
	180000

	合计
	550000


三、效益分析

（一）社会效益。

防返贫巩固成果：增强脱贫人口内生发展能力，降低因技能缺失导致的返贫风险，促进脱贫人口就业，提升农户收入。
（二）农业生产效益

精准农业技术：无人机操作培训推动智慧农业应用，实现农田监测、精准施药和灌溉，减少人工成本，提高作业效率。

科学种植管理：通过病虫害防治、土壤肥料管理和大棚种植技术培训，优化作物生长环境，提升产量和品质。

资源节约：节水灌溉和机械化技术推广，降低水、肥浪费，节约生产成本。

电商赋能：电子商务培训帮助农民打通线上销售渠道，扩大农产品市场覆盖范围，增加附加值。

特色手工艺结合：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可与当地特色农产品结合，提升产品竞争力。

通过病虫害防治和灾害应对技能培训，降低因自然灾害或技术不足导致的减产风险。

（三）牧业生产效益
生态养殖模式：养殖业技术培训推广科学饲喂、疫病防控和粪污处理技术，提高牲畜存活率和肉奶产量，同时减少环境污染。

品种改良：通过技术指导优化牲畜品种，提升养殖效益。

电商+牧业：利用电商直播销售畜产品，拓宽销路，提高利润率。

四、群众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

项目建成后，群众可掌握农业生产、无人机使用、电子商务、手工艺品制作、面点制作、养殖业等相关领域技术，提高群众的就业能力。

五、培训工作监督
（一）工作监督制度。对培训机构完成的培训进行监督与验收，验收的主要内容是按协议对乙方的要求，培训是否详实，符合实际，是否达到预期效果。验收内容合格的全额付款，若不合格则不付款并立即终止合同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措施。参照《兴安盟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用管理办法》（兴财行〔2018〕2号）有关规定，严格执行资金申报、使用、监督审计，保障资金安全，确保资金发挥应有效益。

六、风险控制或防控

项目实施前调查统计全市脱贫户培训需求确定培训内容。建设单位为乌兰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，通过询价方式确定有资质的培训三方单位。该项目为公益培训项目，不形成资产，不存在闲置的风险。
七、资产归属

本项目不形成资产。
  乌兰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4日印发


